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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狀 書 及 證 據  

反 對 通 知 ／ 申 請 撤 銷 商 標 註 冊  

我 們 接 獲 表 格 T6 後 ， 會 設 立 載 有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編 號 ／ 註 冊 編 號

的 分 檔 。 這 個 編 號 必 須 在 與 註 冊 處 通 訊 時 引 述 。 如 表 格 T6 與 反

對 程 序 有 關 ， 我 們 須 把 在 《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》 中 公 布 的 商 標 註

冊 申 請 詳 情 副 本 存 入 檔 案 。  

我 們 接 獲 表 格 T6 後 會 進 行 查 核 ， 以 確 保 ：  

 有 關 的 反 對 通 知 只 涉 及 一 項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。 如 引 述 的 申 請 編

號 多 於 一 個 ， 該 通 知 會 被 當 作 為 只 就 所 引 述 的 首 項 申 請 而 提

交 。  

 如 涉 及 的 申 請 屬 “ 多 類 別 ” 申 請 ， 反 對 人 已 表 明 該 項 反 對 是

就 申 請 的 所 有 類 別 或 部 分 類 別 提 出 ， 並 已 在 表 格 T6 上 註 明

有 關 類 別 。  

 如 表 格 T6 由 多 於 一 方 提 交 ， 表 格 已 表 明 是 “ 共 同 ” 提 交 。  

 提 交 表 格 者 已 繳 付 適 當 費 用 。 如 表 格 沒 有 連 同 適 當 費 用 提

交 ， 便 不 可 被 視 為 已 提 交 妥 當 ( 規 則 第 4(3 ) 條 ) 。 如 表 格 連 同

費 用 提 交 ， 表 格 的 提 交 日 期 便 是 收 到 費 用 的 日 期 (規 則 第 4(4 )

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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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以 表 格 T6 提 出 反 對 ， 該 項 反 對 已 在 有 關 的 商 標 註 冊 申 請

詳 情 於 《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公 報 》 中 公 布 的 日 期 起 計 3 個 月 內 提

交 ； 如 反 對 人 已 在 訂 明 的 限 期 內 申 請 延 展 時 限 並 獲 批 准 ， 則

該 項 反 對 已 在 延 展 期 內 提 交 。 參 閱 《 計 算 向 註 冊 處 提 交 文 件

的 時 間 》 一 章 。  

 該 表 格 已 連 同 反 對 理 由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  

 如 該 項 反 對 是 針 對 某 在 先 商 標 而 提 出 ， 反 對 理 由 的 陳 述 已 包

括 規 則 第 16(2 )條 提 述 的 事 項 。 參 閱 《 反 對 註 冊 》 一 章 。  

 如 在 表 格 T6 提 出 的 申 請 是 以 不 予 使 用 為 理 由 以 撤 銷 商 標 註

冊 、 更 改 或 更 正 的 申 請 ， 該 表 格 已 連 同 有 關 證 據 一 併 提 交 。  

 如 表 格 T6 是 對 某 項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擬 作 出 的 修 訂 提 出 異 議 (規

則 第 26 條 )， 又 或 由 非 商 標 擁 有 人 就 商 標 分 類 的 修 訂 建 議 提

出 反 對 ， 有 關 理 由 的 陳 述 已 涵 蓋 規 則 第 26(3 )及 61(2 )條 提 述

的 事 項 。  

 如 表 格 T6 由 介 入 人 提 交 ， 則 該 介 入 人 已 表 明 其 享 有 的 利 益

的 性 質 。  

 表 格 T 6 的 每 一 欄 均 已 填 寫 ， 並 已 獲 簽 署 和 註 明 日 期 。 如

“ 在 香 港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” 一 欄 尚 未 填 寫 ， 須 查 核 是 否 已

按 照 規 則 第 105(3 ) ( b )條 的 規 定 ， 以 書 面 通 知 是 否 已 提 交 供 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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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文 件 的 地 址 。 除 非 已 提 交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， 否 則 有 關 文

件 不 可 被 視 為 已 提 交 妥 當 。  

 該 項 反 對 的 詳 情 已 被 輸 入 電 腦 系 統 ， 而 所 有 相 關 的 欄 目 亦 已

完 成 輸 入 。  

除 非 未 繳 付 費 用 ， 否 則 即 使 表 格 T6 或 連 同 該 表 格 一 併 提 交 的 文

件 有 不 當 之 處 ， 該 表 格 也 可 獲 接 納 並 當 作 已 在 限 期 內 提 交 。 但

是 ， 如 有 違 反 規 則 第 95(2 ) 條 的 地 方 ， 我 們 須 把 該 些 不 當 之 處 告

知 提 交 者 ， 並 建 議 提 交 者 申 請 許 可 ， 以 提 交 和 送 達 經 修 訂 的 反 對

通 知 、 撤 銷 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或 其 他 適 當 文 件 。  

反 陳 述  

我 們 接 獲 表 格 T7 後 會 進 行 查 核 ， 以 確 保 ：  

 申 請 ／ 註 冊 編 號 正 確 無 誤 。  

 如 屬 在 反 對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交 的 反 陳 述 ， 申 請

人 的 姓 名 已 與 表 格 T2(商 標 註 冊 申 請 )所 載 的 相 同 。  

 在 申 請 撤 銷 商 標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須 查 核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姓

名 或 名 稱 是 否 與 註 冊 紀 錄 冊 所 載 的 相 同 ； 如 不 相 同 ， 便 須 查

核 是 否 已 提 出 更 改 姓 名 或 名 稱 、 或 把 某 項 轉 讓 的 詳 情 註 冊 的

請 求 ， 或 已 提 出 替 代 法 律 程 序 一 方 的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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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該 表 格 是 在 反 對 通 知 的 提 交 日 期 後 超 過 3 個 月 提 交 ， 而 且

並 非 在 經 同 意 的 延 展 期 內 提 交 ， 則 可 能 需 要 要 求 申 請 人 證 明

其 接 獲 反 對 通 知 副 本 的 日 期 ， 以 便 準 確 計 算 限 期 。 規 則 第

112(2 ) 條 載 有 一 項 推 定 ， 但 該 項 推 定 可 以 實 際 接 獲 上 述 副 本

的 日 期 的 證 據 予 以 推 翻 。  

 表 格 T7 已 視 乎 情 況 所 需 ， 按 照 規 則 第 17(1 ) ( a ) 至 ( d ) 、

37(1 ) ( a ) 至 (d ) 、 41(1 ) ( a ) 至 (d ) 或 50(3 ) ( a ) 至 (d ) 條 的 規 定 ， 連 同

一 份 反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  

 如 表 格 T7 所 載 的 反 陳 述 是 針 對 非 擁 有 人 提 交 的 更 改 或 更 正

申 請 而 提 出 ， 該 表 格 須 連 同 有 關 證 據 或 表 明 擁 有 人 不 打 算 提

交 證 據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  

 如 表 格 T7 所 載 的 反 陳 述 是 針 對 以 不 予 使 用 為 理 由 以 撤 銷 註

冊 的 申 請 而 提 出 ， 該 表 格 須 連 同 有 關 商 標 付 諸 使 用 的 證 據 或

表 明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。  

 表 格 的 每 一 欄 均 已 填 寫 ， 表 格 亦 已 獲 簽 署 和 註 明 日 期 。  

 如 擁 有 人 已 以 書 面 通 知 處 長 把 連 同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一 併 提 交 的

供 送 達 文 件 地 址 撤 銷 ， 則 反 陳 述 只 有 在 擁 有 人 同 時 在 表 格

T7 提 供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新 地 址 ， 或 以 書 面 通 知 處 長 新 地 址 的

情 況 下 ， 才 可 被 視 為 提 交 妥 當 (規 則 第 105(3 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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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 獲 和 送 達 文 件 的 詳 情 已 輸 入 電 腦 系 統 。  

除 非 未 能 在 指 明 的 限 期 內 提 交 表 格 T7， 否 則 即 使 表 格 T7 或 連 同

該 表 格 一 併 提 交 的 文 件 有 不 當 之 處 ， 該 表 格 也 可 獲 接 納 和 被 當 作

在 限 期 內 提 交 。 但 是 ， 如 有 違 反 規 則 第 95(2 ) 條 的 地 方 ， 我 們 須

把 該 些 不 當 之 處 告 知 提 交 者 ， 並 建 議 提 交 者 申 請 許 可 ， 以 提 交 和

送 達 經 修 訂 的 反 陳 述 。  

附 加 資 料  

為 免 就 訟 費 的 保 證 提 出 不 必 要 的 申 請 ，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的 各 方 宜 在

狀 書 上 列 明 居 住 地 點 或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地 點 ( 參 閱 《 訟 費 的 保 證 》

一 章 )。  

證 據  

我 們 收 到 證 據 後 會 進 行 查 核 ， 以 確 保 ：  

 該 證 據 是 在 有 關 時 限 或 獲 批 予 的 延 展 期 內 提 交 的 。 如 該 證 據

是 在 提 交 者 收 到 反 陳 述 ／ 前 一 輪 證 據 的 日 期 起 計 6 個 月 後 提

交 ， 在 可 酌 情 延 展 時 限 的 前 提 下 ， 我 們 可 能 需 要 查 明 收 到 反

陳 述 ／ 前 一 輪 證 據 的 確 實 日 期 。  

 依 據 規 則 第 38(1 ) (b )或 42 (1 ) ( b )條 提 交 的 證 據 ， 則 屬 例 外 。 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

商 標 註 冊 處  

 所 指 出 的 法 律 程 序 和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的 各 方 正 確 無 誤 。  

 該 證 據 是 以 第 一 人 稱 作 出 。 假 如 該 證 據 是 代 規 則 第 118 條 所

指 的 商 號 合 夥 人 、 法 人 團 體 、 不 屬 法 人 團 體 的 團 體 、 或 有 多

於 一 人 的 組 織 而 作 出 ， 則 該 證 據 已 列 明 作 出 聲 明 ( 或 誓 章 ) 的

人 的 身 分 (規 則 第 80(2 )條 )。  

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提 述 的 所 有 證 物 均 已 提 交 ， 並 妥 為 標 示 和 註

明 日 期 。 如 有 任 何 不 相 符 之 處 ， 我 們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

盡 快 與 提 交 者 跟 進 。  

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只 涉 及 一 項 反 對 ( 如 以 前 曾 發 出 合 併 法 律 程 序

的 命 令 則 除 外 )。  

 該 證 據 已 按 照 規 則 第 80 條 的 規 定 妥 為 簽 署 和 妥 為 見 證 。  

 接 獲 和 送 達 該 證 據 的 詳 情 已 輸 入 電 腦 系 統 。  

如 發 現 有 不 當 之 處 ， 我 們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盡 快 通 知 提 交

者 ， 並 給 予 提 交 者 更 正 的 機 會 (規 則 第 92 條 )。 另 一 方 須 獲 告 知 此

事 ， 並 可 藉 　 提 交 書 面 意 見 及 ／ 或 要 求 進 行 非 正 審 聆 訊 ， 質 疑 處

長 准 許 作 出 修 訂 的 酌 情 權 (規 則 第 74 條 )。  

假 如 該 證 據 屬 於 回 應 證 據 ， 則 除 了 上 述 各 項 之 外 ， 我 們 會 進 行 查

核 以 確 保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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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 證 據 是 嚴 格 局 限 於 回 應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證 據 。 如 該 證 據 包

含 新 事 項 ， 應 通 過 錄 事 告 知 聆 訊 人 員 。  

假 如 申 請 人 聲 稱 回 應 證 據 並 非 局 限 於 回 應 其 證 據 所 提 出 的 論 點 ，

則 該 回 應 證 據 在 問 題 解 決 之 前 不 得 予 以 接 納 。 我 們 須 要 求 申 請 人

指 出 證 據 中 哪 些 部 分 超 越 了 回 應 的 範 圍 ， 並 給 予 反 對 人 答 辯 機

會 。 除 非 反 對 被 撤 回 或 問 題 已 用 其 他 方 法 解 決 ， 否 則 便 須 進 行 非

正 審 聆 訊 以 解 決 問 題 。 在 非 正 審 聆 訊 中 可 採 取 的 補 救 方 法 如 下 ：  

 假 如 裁 定 反 對 應 予 以 維 持 ， 則 須 刪 除 遭 反 對 的 部 分 。  

 假 如 裁 定 反 對 欠 缺 根 據 ， 則 提 交 的 證 據 須 保 持 不 變 。  

上 述 問 題 不 應 留 待 正 式 聆 訊 才 解 決 ， 以 免 聆 訊 需 要 押 後 或 出 現 證

據 尚 未 確 定 的 情 況 。  

在 電 腦 系 統 中 ， 有 關 個 案 的 狀 況 會 改 為 “ 聆 訊 ” 。  

***  


